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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山坡地放領辦法 《第3條》

最新法規條文
依本辦法辦理放領之公有山坡地，指山坡地範圍內供農業使用，經依法完成總登記，並依山坡地可利
用限度查定為宜農、牧地或已編定為農牧用地，且在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前經依法放租
之公有土地。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放領。
一、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
二、政府計畫開發為新市區、新社區、新港口、風景區、工業區或其他非供農業使用。
三、政府計畫供公共建設使用或自行開發利用。
四、影響水源涵養、國土保安、自然保育或環境保護。
五、影響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六、為原住民保留地。
前項放租公有土地契約內之其他土地，供與放領土地之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
備、曬場使用者，得一併放領。

解釋函

已停止適用/廢止

停止適用日期文號 內政部115年5月7日台內地字第11502618933號函停止適用

公布日期文號 內政部85年5月5日台（85）內地字第8575225號函

要旨 政府計畫供公共建設使用及自行開發利用之公有土地不予放領之認定

內容
案經本部於本（85）年4月15日及5月17日兩次邀集中央各機關及省（市）政府會商，獲致結論：「（一）按『公有
山坡地放領辦法』及『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第3款規定，政府計畫供公共建設使用或自行開發利用之
公有土地不予放領，所稱『政府計畫』，係指政府機關（即需地機關）已將所擬訂之用地計畫報呈上級主管機關或
依法由該機關本於職權核定中或已核定有案，而有明確之用地範圍位置者。（二）前項『政府計畫』之時點以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依上開辦法第10條第2款規定辦理『公告並通知受理申請承領』之階段為準。（三）為配合臺灣省
政府代表所稱放領工作總計畫預擬修正後所定先期作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註意見』進度，以利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查註作業，中央各機關及省（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如有
符合上開會商結論（一）所指供公共建設使用或自行開發利用之計畫，請於本（85）年12月31日以前備具計畫所需
用公地相關資料及證明文件，逕洽土地所在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建設局或工務局辦理查註工作，並請臺灣省政府、台
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轉知省（市）政府所屬相關機關、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依限辦理；需地機
關未及於上開期限辦理者，請於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公告並通知受理申請承領』程序前，儘速逕洽土地所
在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建設局或工務局辦理。」

解釋函

已停止適用/廢止

停止適用日期文號 內政部115年5月7日台內地字第11502618933號函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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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日期文號 內政部86年11月3日台（86）內地字第8686017號函

要旨 「政府計畫開發為其他非供農業使用」之公有土地不予放領之執行

內容
一、按公地放領為政府近期之重大政策工作，依行政院83年2月核定修正之「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8點規
定，公有土地以不放領為原則，但在民國65年以前，已有租賃關係之非都市化地區公有宜農、牧、林山坡地及都市
計畫地區外適當範圍之公有耕地，在不影響水源涵養、國土保安、環境保護及公共建設原則下，得視實際狀況按公
告土地現值依規定辦理放領。本部業依上開原則於83年11月訂定發布「公有山坡地放領辦法」及「國有耕地放領實
施辦法」，並訂頒「公有山坡地放領先期作業聯繫要點」及「國有耕地放領先期作業聯繫要點」據以執行公地放領
先期作業。臺灣省政府為推動是項工作，並已訂定「臺灣省公有山坡地放領工作總計畫」及「臺灣省公有耕地放領
工作總計畫」，計畫自民國85年度至89年度辦理完成。
二、查公有山坡地放領辦法及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第3款規定「政府計畫供公共建設使用或自行開發利
用」之認定，前經本部於85年4月15日及5月17日兩次邀集中央各機關及省（市）政府會商，會中鑑於「政府計畫」
時點，涉及如何兼顧各級政府機關保留公地公用需要及承租人權益，影響深遠，實有加以明確規範之必要，爰決
議：所稱「政府計畫」之時點「以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上開辦法第10條第2款規定辦理『公告並通知受理申請承
領』之階段為準。」亦即在「公告並通知受理申請承領」階段前，政府計畫供公共建設使用或自行開發利用之公有
土地不予放領。並請相關機關於85年12月31日以前備具計畫所需公地相關資料及證明文件，逕洽土地所在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辦理查註。又需地機關未及於上開期限前配合辦理查註者，請於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公告並通知
受理申請承領」程序前，儘速洽土地所在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建設局或工務局辦理。為配合上開查註作業並經本部以
85年6月5日台85內地字第8575225號函請各機關依限檢具相關資料配合辦理。先予敘明。
三、依公有山坡地放領辦法及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政府計畫開發為新市區、新社區、新港
口、風景區、工業區或其他非供農業使用之公有土地不予放領。其中政府計畫開發為新市區、新社區、新港口、風
景區、工業區，各有其主辦機關，惟「政府計畫開發為其他非供農業使用」一項，因其為一概括性之規定，縣市政
府反映該項似無明確之定義以為規範，致查註工作產生疑慮，為使地方機關進行該項查註工作時有所依據，俾利放
領工作計畫之執行，並避免「政府計畫開發為其他非供農業使用」所需公有土地因需地機關未通知各縣市政府目的
事業主辦機關而發生放領後再為徵收之困擾，經本部於86年10月8日召開公地放領先期作業查註事宜會議時決議，由
本部函請中央各機關各省（市）政府查明如有「政府計畫開發為其他非供農業使用」計畫需用公有土地，而尚未函
知土地所在縣市政府者，請於本（86）年12月31日以前備具計畫所需用公地相關資料及證明文件，逕洽土地所在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建設局或工務局辦理查註工作，並請臺灣省政府、台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轉知省（市）政府所屬
相關機關、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依限辦理；需地機關未及於上開期限辦理者，請於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辦理「公告並通知受理申請承領」程序前，儘速逕洽土地所在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建設局或工務局辦理。
四、有關上開政府計畫所需用公地相關資料及證明文件之檢送程序及期限，涉及各需地機關有無需用公地供「政府
計畫開發為其他非供農業使用」計畫之權益，請慎予詳查並依限配合辦理。

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 《第3條》

最新法規條文
依本辦法辦理放領之國有耕地，指供農業使用，經依法完成總登記，編定為農牧用地，且在中華民國
六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前經依法放租之國有土地。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放領：
一、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
二、政府計畫開發為新市區、新社區、新港口、風景區、工業區或其他非供農業使用。
三、政府計畫供公共建設使用或自行開發利用。
四、影響水源涵養、國土保安、自然保育或環境保護。
五、影響國家（自然）公園經營管理。
六、為原住民保留地。
七、依法律規定不得私有。
前項放租國有耕地契約內之其他土地，供與放領土地之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
備、曬場使用者，得一併放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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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函

已停止適用/廢止

停止適用日期文號 內政部115年5月7日台內地字第11502618933號函停止適用

公布日期文號 內政部86年11月3日台（86）內地字第8686017號函

要旨 「政府計畫開發為其他非供農業使用」之公有土地不予放領之執行

內容
（內容參見「公有山坡地放領辦法」第3條）

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 《第3條》

最新法規條文
此條文已經停止適用 / 廢止
依本辦法辦理放領之國有耕地，指供農業使用，經依法完成總登記，編定為農牧用地。且在中華民國
六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前經依法放租之國有土地。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放領。
一、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
二、政府計畫開發為新市區、新社區、新港口、風景區、工業區或其他非供農業使用。
三、政府計畫供公共建設使用或自行開發利用。
四、影響水源涵養、國土保安、自然保育或環境保護。
五、影響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六、為原住民保留地。
前項放租國有耕地契約內之其他土地，供與放領土地之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
備、曬場使用者，得一併放領。

解釋函

已停止適用/廢止

停止適用日期文號 內政部115年5月7日台內地字第11502618933號函停止適用

公布日期文號 內政部86年11月3日台（86）內地字第8686017號函

要旨 「政府計畫開發為其他非供農業使用」之公有土地不予放領之執行

內容
（內容參見「公有山坡地放領辦法」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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